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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目的 通过本次培训，了解监考官的岗位职责与监考的工作要求。

要求

1.了解并熟悉规章中关于监考的要求

2.熟悉监考官的资质要求与岗位职责

3.熟悉维修机构管理手册及147质量管理手册关于监考的要求

目的与要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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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课程安排:

序号 内容 等级 课时

1 规章中关于考试实施的要求 1 0.4

2 监考官的职责和资质要求 1 0.2

3 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 1 0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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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录

1

监考官的职责和资质要求

规章中关于监考的要求1

2

3 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4 147质量管理手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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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规章中关于考试实施的要求



2024/3/25 7 第 7 页仅供培训使用

规章中关于考试实施的要求

《AC-66-FS-001R5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申请指南》

关于理论考试，6.2的关键提及理论考试的作弊处理：

1）理论考试通过民航局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系统抽题
并由局方指定维修监察员监考。
2）对于监考发现考试作弊的情况，局方维修监察员将考生
信息录入系统，其成绩作废，并将列为民航局诚信记录。首
次列入民航局诚信记录的人员在记录有效期内不得申请执照；
再次列入民航局诚信记录的人员将终身不得申请执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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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章中关于考试实施的要求

《 MD-FS-2018-059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点评估规
范》

1）配备相对固定的监考人员，并通过考点内部组织的监考
培训；
2）考点不得使用失信人员从事与考试有关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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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章中关于考试实施的要求

《 MD-FS-2018-059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点评估规
范》

考前准备

1）展示考场信息，打印笔试、基本技能考试准考证；

2）检查考试客户端和登陆快捷方式，制作考生签到表；

3）检查考场设备；

4）提前 1 天下载考试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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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章中关于考试实施的要求
《 MD-FS-2018-059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点评估规范》
附件4中6为考试实施，分为理论考试与实作评估：
理论考试：
1）考试前 30 分钟所有考务人员到场，将“考试进行中”标
牌、应急撤离通道指示牌及考生须知告示牌等摆放到位，启
动考试用计算机，打开理论考试客户端，打开考生登录页面；
2）考前 15 分钟，开启考场录像/录音监控设备；
3）考前 10 分钟发放准考证，组织考生入场签到，入场时，
检查、核对其身份证件（指身份证、临时身份证，外籍人员
护照）是否和准考证一致；
4）考生入场后，监考官核实考生身份，明确提示考生必须认
真阅读考试纪律等信息；
5）宣布该场考试的“考场验证码”；
6）考试开始超过 20 分钟后，对未到考生标记缺考；
7）考试期间，应始终有监考人员在考场内巡视。监考人员有
责任解答与考题无关的疑问。每个笔试考场最少有监考人员
2 人，超出30 名考生至少按照 1:30 配备监考人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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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章中关于考试实施的要求
《 MD-FS-2018-059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点评估规范》
附件4中6为考试实施，分为理论考试与实作评估：
理论考试：

8）发现作弊行为，监考人员应立即终止该考生的考试，并及
时报告考点管理员和质量负责人，上报考管中心；
9）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应收回考生的准考证。监考人员应
将考生用过的准考证集中在视频监控下用碎纸机销毁。 监考
人员在本场考生签到表上签字，并将相关考试用资料交给考
点管理员。



2024/3/25 12 第 12 页仅供培训使用

规章中关于考试实施的要求

《 MD-FS-2018-059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点评估规范》
6为考试实施阶段，分为理论考试与实作评估：
基本技能考试：
1）考试前 30 分钟所有考务人员到场，将“考试进行中”标
牌、应急撤离通道指示牌及考生须知告示牌等摆放到位，启
动考试用计算机，打开技能考试客户端，打开考生登录页面；
2）考前 5 分钟明确告知考生阅读考试纪律，核查身份后发放
准考证，考生输入准考证号码和密码后，考试系统随机抽取
一套技能考题，考生根据题号领取相应工卡，准备考试；
3）考试开始超过 20 分钟后，对未到考生标记缺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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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章中关于考试实施的要求

《 MD-FS-2018-059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点评估规范》
7为考试结束后的整理工作：

1）每场或每天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应在考场内将收回的准

考证、稿纸等材料在监控下粉碎，防止考题泄露；

2）每场或每天考试结束后，考务人员应对考场进行清场，检

查有关的设施设备、工具、器材等状况，并将考场恢复到备

考状态后封闭考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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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监考官的职责和资质要求



2024/3/25 15 第 15 页仅供培训使用

监考官的职责和资质要求

监考官的职责：

1）查验考试人员身份及准考证；

2）向考试人员宣布考试纪律；

3）监督各类考试符合规章的要求；

4）保证考试公正、有序；

5）处理考试过程中不正常事件；

6）按照授权，负责维修人员基础知识考试、英语等级测试

的监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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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考官的职责和资质要求
监考官资质要求：
1）熟悉适航规章，熟悉培训相关要求；

2）熟悉考场规则和考场纪律；

3）经过监考人员培训并考试合格；

4）公司正式员工，并获得质量经理的授权；

5）具有保证考试公平公正的能力；

6）具有处理考试过程中不正常事件的能力；

7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、应变能力；

8）为人正直，无任何与考试实施相关的不良记录；

9）视力与听力符合监考的要求；

10）理解并可以根据工作程序和要求实施监考工作，在需要时能果断采取行动；

11）具备教学或监考经验的人员优先；

12）与其监考职责没有任何个人或职业上的利益冲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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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

2024/3/25 18 第 18 页仅供培训使用

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八章为基础知识考试与实作评估的申请与实施：

8.3为基础知识考试实施的管理

8.3.1考试教室的安排应确保符合规章的要求，需配

备监控设备，并确保每次考试前其设备的工作正常。

8.3.7每一次的考试由授权的监考人员现场监考，并

负责考试全程监控设备的操作和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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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八章为理论考试与实作评估的申请与实施：

8.4为实作评估实施的管理
8.4.3在考试实施的前一天，质量部应根据获得局方
批准的实作评估规范进行核查准备工作，以保证考
试的顺利实施：
8.4.3.1检查是否配备足够的设施、设备、工具和耗
材用于本次考试；
8.4.3.2检查是否配备足够用于实作评估的维修资料
和劳动保护设备；
8.4.3.3实作评估实施时，现场除了局方的监督人员
及质量部授权的实作评估员、监考人员外，质量部
应实时跟踪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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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八章为理论考试与实作评估的申请与实施：

8.6为考试作弊及补考的规定
8.6.1当本维修培训机构发现考生在考试期间有任何
作弊行为，经调查核实后应当立即取消其考试资格，
并对参加作弊的考生自该次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再
安排参加同类考试，将作弊考生信息上报局方。
8.6.2对于监考发现考试作弊的情况，局方维修监察
员将录入系统，成绩作废，并将列为民航局诚信记
录。首次列入民航局诚信记录的人员将在记录有效
期内不得申请执照；再次列入民航局诚信记录的人
员将终身不得申请执照。
8.6.3考试期间，如果教员、监考人员有任何作弊行
为，终止该教员、监考人员资格，本维修培训机构
应在发现作弊的10个工作日内上报局方。



2024/3/25 21 第 21 页仅供培训使用

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十章为考点管理：

10.2为考场工作人员配备的要求：

10.2.1能够满足各考场正常考试工作需要的工作人员。

10.2.2配备相对固定的监考官，并通过监考培训。

10.2.3不得使用失信人员从事与考试有关的工作。

10.2.5应根据考试学员的人数、在考试期间有效实施

监考工作的要求确定每类或每种形式的监考官、抽题

室工作人员或者质量审核员。当以上人员生病或发生

其他应急情况时，应由候补对应岗位人员顶班。如果

上述人员人数达不到规定人数，则不得组织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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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十章为考点管理：

10.4.5.2为考试/评估前核查
考试/评估前应至少完成以下核查内容，并完成核查
汇总及处理，确保考试/评估能够顺利进行。
监考官/工作人员根据人员安排对各自的责任区域进
行考前/评估前核查。
1）确认公告栏到位，展示考试收费依据文件，考试
纪律，考场分布示意图等相关文件；
2）展示考场信息，确认“考试进行中”标牌、考生
须知告示牌和应急逃生图到位；
3）打印考生签到表、考试记录单、笔试/实作评估
准考证和违纪违规表；
4）检查考试客户端和登陆快捷方式，提前1天确保
考试终端联网正常，服务器与系统处于良好状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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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十章为考点管理：

10.4.5.2为考试/评估前核查
5)确定考场摄像清晰度，验证区的摄像头能获取考
生的正面照；
6)确定监控设备可以自动叠加考试/评估的日期；
7)确定考场的桌椅、电脑等硬件设备正常使用；
8)实作评估要确认现场围栏良好，固定可靠和现场
各区域有明显隔离标识；
9)确认现场安全警示信息到位；
10)做好应急处理的准备，确认急救包、消防设施设
备到位，并且状态良好；
11)采用远程监考时，确认远程监考设备正常，监控
摄像头具备连续的网络传输及录音录像功能，硬件
传感器像素为200 万（含）以上，视频分辨率为
1080P（1920*1080）（含）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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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十章为考点管理：

10.4.5.4为考试/评估前复查

考试/评估当天，质量监控中心负责组织监考官等依

据复查表实施考试/评估前复查，就复查结果进行汇

总处理，并至少于考前四十分钟向局方监察员汇报

复查结果及远程对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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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十章为考点管理：

10.4.6.2为基础知识考试/英语测试
1）考试前至少90分钟所有监考官到场，将“考试进
行中”标牌、应急撤离通道指示牌及考生须知告示
牌等摆放到位，启动考试用计算机，打开理论考试
客户端，打开考生登录页面；
2）至少在考前15分钟开启考场录像/录音监控设备；
若局方采用远程监考，开启远程监控设备；
3）至少考前10分钟发放准考证，组织考生入场签到，
入场时，监考官检查、核对其身份证件（指身份证、
临时身份证，外籍人员护照）是否和准考证一致；
4）考生入场后，按指定机位入座。监考官核实准考
证上的座位号和实际座位号是否一致，核实完毕后，
明确提示考试学员必须认真阅读考试须知和注意事
项等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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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十章为考点管理：
10.4.6.2为基础知识考试/英语测试
5）宣布该场考试的“考场验证码”；
6）宣布考生可以开始考试，考试时间为每题72秒，
时间到时自动交卷。考生提前完成答题时也可以自
行点击交卷，考生提前完成答题时也可以自行点击
交卷，成绩自动显示；考试开始超过30分钟后，对
未到考生标记缺考；
7）考试期间，应始终有监考官在考场内巡视。监考
官有责任解答与考题无关的疑问。每个笔试考场最
少有监考人员2人，超出24名考生至少按照1:24配备
监考人员；
8）发现作弊行为，监考官应立即取消该学员考试资
格并终止该学员的考试，并及时报告考点管理工程
师和质量经理，上报主任维修监察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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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十章为考点管理：
10.4.6.2为基础知识考试/英语测试
10）若采取远程监考时，监考过程中遇考生作弊或
其操作可能造成严重的不安全后果的，监考官应在
监控下说明具体情况；
11）考试结束后，监考官收回考生的准考证。监考
官应将考试学员用过的准考证集中在视频监控下用
碎纸机销毁。监考官在考试学员签到表上签字，并
将相关考试用资料移交考点管理工程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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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十章为考点管理：

10.4.6.3为实作评估
1）评估前至少60分钟所有工作人员到场，将“考试
进行中”标牌、应急撤离通道指示牌及考生须知告
示牌等摆放到位，启动考试用计算机，打开考试客
户端，打开考生登录页面；
2）考前5分钟明确告知考试学员阅读考试纪律，核
查身份后发放准考证，考试学员登录考试系统。
3）抽题室工作人员宣读考场验证码，考生输入准考
证号码和密码，考试系统随机抽取一套技能考题，
考试学员根据题号领取相应工卡，准备评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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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十章为考点管理：

10.4.6.3为实作评估
5）实作评估开始超过20分钟后，对未到考生标记缺
考；
12）考试结束，实作评估员收回其准考证、工卡等，
并移交抽题室工作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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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

第十章为考点管理：

10.4.7为考试结束后的整理工作
10.4.7.2每场或每天考试结束，经局方监察员同意后，
监考人员方可将收回的准考证、草稿纸、工卡等材
料在监控下粉碎，防止考题泄露；若采取远程监控，
监考官在监控下向局方监察员展示后，集中在视频
监控下用碎纸机销毁；
10.4.7.3每场或每天考试结束后，工作人员应对考场
进行清场，检查有关的设施设备、工具、器材等状
况，并将考场恢复到备考状态后封闭考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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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聆听，欢迎指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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